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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O  

(註冊承建商作業備考 6 9 )  

 

 

有關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  

註冊續期和將名稱重新記入名冊的面試要求和內容範圍  

 

 

 一般來說，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的註冊續期和將名

稱重新記入名冊的申請無須轉交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進行

面試和評審，但下述情況除外：  
 

( a )  承建商在上次註冊期內並無參與有關的小型工程（即

未 能 就 最 少 一 項 的 相 關 小 型 工 程 項 目 提 供 工 作 證

明）；或  
 
( b )  因有新的事件或情況出現，故此必須再就承建商是否

適宜註冊進行審議。  
 

2 .  就上文第 1 ( b )段而言，承建商如涉及下列事項，建築事務監

督將評審該承建商是否適宜保留其名稱或重新將其名稱記入名冊內：  
 

( a )  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被定罪／紀律處分；  
 
( b )  因觸犯涉及嚴重勞工安全的罪行（例如牽涉死亡或截

肢的事件）而被定罪﹔  
 
( c )  在一段連續 6 個月的期間內觸犯 7 項或以上涉及勞工

安全的罪行而被定罪。不過，與建築工程無關的勞工

安全罪行，例如未有確保有關人士配戴安全頭盔及護

目鏡，則不在考慮之列﹔  
 
( d )  在建築工程或與建造有關的活動中因不良或失當行為

而被定罪和判處監禁﹔  
 
( e )  在一段連續 3 個月的期間內在同一地盤觸犯 4 項或以

上涉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2 7 ( 3 )條的罪行而

被定罪﹔  
 
( f )  在一段連續 3 個月的期間內在同一地盤觸犯 4 項或以

上環保罪行而被定罪﹔  
 
( g )  因非法擺放建築廢物觸犯《廢物處置條例》而被定

罪；   
 
( h )  被發展局／房屋委員會禁止競投公共工程。建築事務

監督會考慮被禁止競投公共工程的原因；一般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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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事務監督只會考慮與承建商的技術或管理能力未

符標準有關的因素，以及有關工程質素、失當行為及

地盤安全的因素；及  
 
( i )  根據承建商表現提升計劃須接受面試，有關規定詳載

於附錄 P。  
 

未能提供相關工作證明的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  

 

3 .  如承建商在上次註冊期內並無參與有關的工程，其獲授權簽

署人既未能提供工作證明，便須接受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

的面試，除非該獲授權簽署人在申請前的 3 年內已通過建築事務監督

的全面測評面試，則無需註冊事務委員會面試。  
 
4 .  註冊事務委員會在面試時將主要評審獲授權簽署人對在上次

註冊期內，就小型工程所推行的建築業最新發展，法例規定、作業守

則、作業備考、通函等的認識。  
 

有定罪／紀律處分／被禁止競投公共工程記錄及表現記分的註冊小型

工程承建商（公司）  

 

5 .  如承建商有上文第 2 ( a )至 2 ( h )段所列明的定罪／紀律處分

／被禁止競投公共工程的記錄，而其獲授權簽署人有以下情況，或由

獲授權簽署人監督的工程計劃曾涉及任何下列的事項，將須要代表承

建商接受註冊事務委員會的面試：  
 

( a )  根據《建築物條例》的規定被定罪／紀律處分；  
 
( b )  觸犯涉及嚴重勞工安全的罪行﹔  
 
( c )  觸犯 5 項或以上涉及勞工安全的罪行﹔  
 
( d )  觸 犯 4 項 或 以 上 涉 及 《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 第

2 7 ( 3 )條的罪行；  
 
( e )  觸犯 4 項或以上有關環保的罪行；  
 
( f )  因非法擺放建築廢物觸犯《廢物處置條例》而被定

罪；及  
 
( g )  被發展局／房屋委員會禁止競投公共工程。  

 
6 .  就上文第 2 ( i )段規定須接受面試的承建商而言，一名符合以

下任何準則的獲授權簽署人須接受面試：  
 

( a )   他根據承建商表現提升計劃的表現記分最高（不論已

獲扣減的記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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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他的表現記分第二高（不論已獲扣減的記分），而項

目 ( a )中的獲授權簽署人已獲發修畢附錄 P 所指明的

提升表現課程的出席證明書。  
 

7 .  註冊事務委員會或建築事務監督會視乎有關事件的性質和嚴

重程度，決定面試的範圍，當中可能包括註冊事務委員會或建築事務

監督認為必要的事項，例如就有關人員的技術水平和能力、安全管理

和地盤管理事宜、小型工程監管制度或強制驗窗計劃的規定等。  
 
8 .  如承建商的所有獲授權簽署人均未有涉及第 5 段及 6 段所述

的事項，有關承建商將須提名一位獲授權簽署人／技術董事接受面

試。有關提名必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或註冊事務委員會同意，以及在

需要時，建築事務監督或小型工程承建商註冊事務委員會可決定代表

該承建商接受面試的人選。  
 

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的申請  

 

9 .  關於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的註冊續期和將姓名重新

記入名冊的申請須否轉介註冊事務委員會考慮的規定，以及有關面試

的範圍，詳列於附錄 D。  
 

 

 

 

 

 

 

 

 

 

 

 

 

 

 

 

 

 

 

 

 

 

( 2 0 1 9年 1 1月修訂 )  




